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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数据训练对最终生成结果的效果起到了关键作用。现阶段数据训练未

经授权而使用海量受保护的作品，版权侵权风险显而易见，而学界及业界并未就数据训练的法律定位形

成一致观点。通过对学界观点的分析比较和对域外立法经验的借鉴，在我国合理使用制度框架下提出构

建数据训练的合理使用规则和相应的配套措施，能够在兼顾著作权人利益的同时保障人工智能产业的发

展，化解数据训练阶段的版权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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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ritically depends on large-scale data 
training, which fundamentally determines the efficacy of the outputs. However, the prevalent prac-
tice of utilizing massive amounts of copyrighted works without authorization for training purposes 
presents evident infringement risks. Currently, there is no consensus within either academia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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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regarding the legal status of such data train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addresses this issue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cholarly perspectives and an examination of extraterritorial leg-
islative approaches. It proposes a framework within China’s existing fair use system to mitigate cop-
yright risks at the data-training stage. The core argument is that establishing tailored fair use rules, 
supplemented by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reconcile the interests of cop-
yright holders with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AI industry. This approach aims to foster inno-
vation while providing a legal pathway to resolve the inheren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isks associ-
ated with data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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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基于算法的发展和大数据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而随着技术的更新和迭代，

人工智能的发展迎来了高峰。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4)》全球人工智能产

业保持高速增长，而根据 IDC 预测，2024 年全球工智能产业规模将达到 62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5%。1

人工智能已经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气象、材料等自然科技。 
随之而来的，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给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难题。最初学界关注的焦

点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属性及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问题，而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进一步

发展，其研发阶段数据训练的有关问题逐渐引发关注。人工智能大模型迅速更新迭代的背后，高质量、

大规模、多样化的数据集已经成为大模型发展的关键战略要素，训练数据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在数

据训练阶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数据偏见风险、虚假信息风险及个人信息

泄露风险等，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海量用于训练的数据均是从互联网直接爬

取，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实际上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但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并未获得权利人的授权，

数据使用者也未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对价，众多著作权纠纷也由此产生。例如在美国，喜剧演员兼作家

萨拉·西尔弗曼以及其他两位畅销书作家联合起诉 Meta 和 OpenAI，指控这些公司通过使用他们的著作

来训练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侵犯了他们的版权；2在德国，一摄影师指控 LAION 公司提供的用于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进行训练的数据集侵犯了其享有的涉案作品的著作权；3在我国“奥特曼案”中，原告圆谷制作

株式会社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的同时，还请求将案涉奥特曼物料从被告的训练数据集中删除。4上

述案件表明对数据训练的法律定位已是一个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各方权利人在实践中也迫切需要明

确的指引。 

 
1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4) [R]。中国信通院，2024，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12/P020241210548865982463.pdf，
2025 年 1 月 11 日。 
2Sarah Silverman is suing OpenAI and Meta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https://www.theverge.com/2023/7/9/23788741/sarah-silverman-openai-meta-chatgpt-llama-copyright-infringement-chatbots-artificial-intel-
ligence-ai. 
3LG Hamburg 310 O 227/23。 
4广州互联网法院(2024)粤 0192 民初 11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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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的立法对这些问题已有所涉及。例如，日本的著作权法中明确将并非为了使自己或他人

享受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或情感的、包含数据训练的“计算机信息处理行为”囊括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

欧盟通过《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明确对文本和数据挖掘设定了例外规定，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合法

使用作品进行数据训练，还明确规定版权保护程度，并设置提供商的“数据透明”义务[1]；美国则在“四

要素”框架下提出“转换性使用”，将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纳入合理使用的情形。而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对

于数据训练的侵权风险应对主要体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5

规定了数据的来源应当合法，且不得侵害知识产权，但是该条的规定较为笼统，并未提供明确的应对路

径。鉴于数据训练是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而数据训练的法律定性将直接影响到人工智能产业的

发展，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有关数据训练的法律问题展开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鉴于此，持续进行对大规模数据训练的版权侵权风险的研究，厘清有关逻辑，提出应对策略，对于平衡

各方利益、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数据训练侵权风险观点之比较 

由于数据训练行为的法律定位尚未明确，理论界对该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同的版权

风险应对策略。部分观点认为数据训练行为并非侵权行为，因此更无侵权风险；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侵

权风险客观存在，并提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接下来本文将对不同的观点进行介绍和分析，并讨论出较

为可行的应对模式。 

2.1. 否认侵权风险的存在 

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人工智能进行数据训练的本质是机器学习，而输入阶段和训练阶段是非

表达型机器学习，即使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用于数据训练，该种行为也因“非作品性使用”而免于

落入著作权保护范围，更不存在著作权侵权行为[2]。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数据训练的过程中势必会涉

及对受保护的作品进行存储和复制的行为。即使提出“非表达性使用”的代表性学者 Matthew Sag 在其

论述中也不止一次地承认数据训练涉及“复制行为”“复制”以及“制作完整的文字复制件”[3]。尽管

数据训练多数情形下可被解释为“非表达性使用”进而被主张不构成侵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使用完

全不受著作权法的约束。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保护是多方面的，即使某种使用行为不属于对表达的直接

使用，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涉及著作权问题。例如，即使数据训练本身不构成侵权，但如果基于训练结果

生成的内容与原作品存在实质性相似，不但可能会引发著作权侵权问题，而且此种情况下很难证明其没

有对用于训练的作品进行表达性使用。如果复制行为没有经过版权人授权就进行使用，并且生成了模仿

原作品的风格的生成内容，那么这种行为就符合《著作权法》上“复制”行为的基本特征，亦可能就直接

侵犯了权利人的著作权[4]。若著作权法对人类阅读和机器阅读在规则适用上采用双轨制，从长远看会引

发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动摇著作权法的本质和目的，可能变相鼓励非法复制行为在机器人经济中的流通，

同时也会对人类阅读和创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机器人读者应当同人类读者一样，其产生的复制等行

为即使是非表达性的，也并不会当然因为其机器人使用身份而直接认定其不构成侵权。 

2.2. 认为侵权风险存在 

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过程中存在著作权侵权问题，但是考虑到生

 
5《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以下称提供者)应当依法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练

数据处理活动，遵守以下规定：(一)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二)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

权；(三)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四)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训练数据质量，增

强训练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多样性；(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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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更新的需要，直接认定侵权的模式基本已被排除，目前学界与实务界更加关注的

问题是对于侵权行为如何认定的问题，即如何为数据训练提供合理的抗辩。 

2.2.1. 构建法定许可制度 
该观点认为，数据训练过程中的侵权风险是存在的，但是可以通过构建法定许可制度进行应对。也

就是说，法律允许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将其作品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训练，但是使用者

仍需支付报酬。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给予使用者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利

用受保护的作品开展数据训练的权利，旨在平衡著作权利人与使用者的利益，缓和双方矛盾。但是，此

种路径并未解决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诸多现实困境。 
其一，数据训练所涉及的作品来源复杂，作品的种类繁多，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图像、音乐、视频等

多种形式。这些作品可能来自不同的创作者、不同的平台，且其著作权归属和授权情况各不相同。例如，

一些作品可能已经进入公有领域，而另一些作品则受到严格的著作权保护。这种复杂性使得在数据训练

过程中，追溯不同作品的相应著作权人变得十分困难。其二，同一受保护作品可能被不同模型开发者用

于数据训练，而基于各自经济实力和市场预期，这些开发者所愿意负担的用于支付报酬的成本往往会有

较大差别。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与头部企业相比其自身综合实力不足，因而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甚

至可能因无力承担高昂报酬费用而放弃使用关键作品进行数据训练，这种情况不利于行业的创新和多元

化发展。其三，由于作品价值在不同应用场景、市场环境和技术背景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规定一个既

能合理体现著作权人创作价值，又能为使用者所接受的报酬数额极为困难。此外，要求使用者与著作权

人协商并达成合意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这种方式会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极大地降低数据获取效率，

不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综上所述，法定许可仅解决了授权这一步的问题，而对后续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问题考虑并

不周延，因此如果贸然设置法定许可制度，极有可能引发相反效果，进一步加剧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的

矛盾冲突，滋生更多法律纠纷和社会问题。 

2.2.2. 构建合理使用制度 
该观点认为，数据训练中的侵权风险是存在的，但是可以通过构建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应对，即将受

保护的作品用于数据训练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既不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也无需向权利人支付报

酬。该种观点一方面解决了作品来源合法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权利人报酬支付困难的问题。合理

使用原则避开法定许可，否认数据训练特定阶段的直接侵权责任，能够更深层次地减少数据训练各利益

方的摩擦，最大化社会公益。但是，此种方法也招致了另一种担忧，即人类作者无偿地为生成式人工智

能模型训练提供了海量、优质的版权作品，模型的成功不但没有“反哺”人类，反而可能压缩人类作者

的生存空间[5]。 
此种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模型没有“反哺”

人类的观点也值得推敲。事实上随着大模型的一次又一次迭代更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已不局限于

创作一幅图画或生成一段文字，其在自然科学、医学领域的发展也颇为瞩目，为人类日常生活的许多方

面带来了便利，这何尝不是大模型服务于人的体现。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机器学习中稍有不慎就会触碰

到“个人利益”的边界，若只是机械地保护原作者的权益，显然不利于该技术在“公共利益”方面带来的

效益，有悖于“利益平衡原则”[6]。并且著作权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对作品的全部价值进行绝对保护的权

利，应当明确坚持“利益适度原则”，寻找能够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增进社会福利的最佳利益平衡点，塑

造合理的著作权边界[7]。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训练阶段是一个隐秘的过程，也不会直接地产生经济收

益，因此一般不会对权利人的财产权利造成损害。而要求训练数据进行版权披露则能够确保作者的精神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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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受到尊敬和认可[8]。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手段降低对著作权人的权利的侵害。 
经过上述分析与比较，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不仅能够平衡各方利益，而且具备现实可行性，是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版权困境的最优回应。 

3. 数据训练合理使用的正当性证成 

我国《著作权法》中对合理使用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二十四条，6在“三步检验法”的框架下对合理

使用的情形进行了明确的列举，并设置第一款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弹性条款，

为将数据训练列为合理使用的新情形提供了制度接口。接下来，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对数据训练合理使用

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3.1.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 

前文提到，数据训练影响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和应用潜力，因此对于用于数据训练的作品，在

保证一定数量的同时还需要注重质量。在合理使用的框架之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

足够多且足够好的作品，从而保障其健康发展[9]。优质的训练数据不足将导致算法偏见，甚至在输出端

生成带有歧视性、侮辱性的观点和偏见，这不利于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在现实中，因输入不良数据而

导致输出歧视性内容的案例早在 2016 便有发生，微软的聊天机器人“Tay”在学习了一些煽动性和种族

主义的数据资料后因发表不恰当的帖子而被迫停止服务。由此可见，训练数据的质量和丰富性对于生成

式人工智能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也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训练数据质量，增强训练数据的多样性。7 

3.2. 作品使用许可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是认定合理使用的关键理由，而市场失灵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合理定价困难且交易成本过高。例如，相关数据显示文本到图像生成模型 Stable Diffusion 使

用非营利组织 LAION 收集的三个大型数据集进行训练，包括 58.5 亿个图像–文本对。自然语言处理模

型 GPT-3 从 45TB 原始数据中过滤出 570GB 数据进行训练，这些数据包括网站抓取数据集、网页文本数

据集、图书语料库和英语维基百科，共设置了 1750 亿个参数数据训练阶段需要海量数据[10]。与这些庞

大的数据相对应，权利人的数量也相当庞大且分散，要求使用者寻找相应的权利人，再分别商讨并支付

许可费用，将会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哪怕诉诸集体管理组织，也无济于事，因为并非每一作品的种类

均有对应的集体管理组织。且即使建立起了这样的机制，执行成本也会非常高，从人工智能企业收到的

费用中的一大部分都会被用于支付给集体管理组织，著作权人收到的费用将非常有限，无法向他们提供

有意义的经济支持。 
其次，权利人的许可意愿有限且存在差异。权利人普遍会对自己的作品被滥用而担忧，并且为了保

持一定的竞争优势，无论是企业还是权利人等主体都希望锁住自己生产或持有的信息，也就导致权利人

的许可意愿有限。此外权利人之间的许可意愿也存在差异，许可意愿较低的权利人往往认为自己作品的

价值较高。许可意愿的有限性一方面限制了大模型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也将导致大模型缺乏高

质量数据而生成偏颇或歧视性内容。 
 

6《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

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十三)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前款规定适用于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制。 
7同上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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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公益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涉及公共利益，其影响远超著作权领域，

因此不宜仅由市场调节。在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增加社会

福利。此外，2023 年共有 149 个基础模型发布，其中 65.7%是开源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开发者将源

代码、训练数据、模型权重等关键资源对公众开放，这一举措促进了技术的共享和创新。并且开源软件

通常免费或低成本提供，这对于初创公司、教育机构和个人开发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出于公共

利益的需要，也应当尽量减少数据训练环节的阻碍，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 

3.3. 合理使用不会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作呈现“学习–创建规则–创作”的三层结构，第一层“学习”和第二层“创建

规则”是内在的、隐含的，原则上不与公众接触[11]。众所周知在人类创作的过程中，参考借鉴他人作品

的行为十分普遍，但这并不意味着最终产出的成果会与参考借鉴的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数据训练阶段

也可以视作人工智能参考借鉴的准备阶段，用于训练的作品旨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学习资料，但对其日后

输出内容的情况则无法预测。而人工智能将数据训练的过程可以视为一个“黑箱”，著作权法只需要关

心黑箱输出了什么，而在黑箱内部发生了什么，作品是否被使用和如何被使用，则没有进行探究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12]。此外，“转换性使用”也能为合理使用规则提供一种新的可能。“转换性使用”即指行

为人对他人享有合法著作权的作品予以利用时，其行为要么具备作品再生产的功能属性，要么在作品内

容的使用模式、目的指向或功能效用层面，与著作权人对原作品的利用形态形成本质性差异的使用行为

范式。在适用合理使用一般规则在内的侵权认定规则时，依据使用行为的“目的性/功能性转换”考察，

裁判者可以将上述符合公共政策目标的合目的性价值引入至规则体系以内，更有必要做到既充分重视著

作权人的相关市场利益，又兼顾“公民基本自由以及科学进步和文化、社会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其他公

共利益”[13]。 
正是由于数据训练阶段的隐秘性，确保了作品的使用仅限于技术开发和模型训练的目的，并不会被

传递给公众，因此作品本身的完整性不会遭到破坏，其艺术价值也不会因此贬损。而合理使用规则，更

加符合当下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社会现状和公共利益要求。数据训练的目的也不是产生原作品的替代品，

因此不会影响原作品的市场销售或者其他使用行为。 

3.4. 合理使用不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尚处于弱人工智能的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以复制、再现现有作品为目的。

即使最终生成的内容与现有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也应当从输出端对其进行规制，如明确使用者责任和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外，著作权法的重要目的是保障作者从作品利用中获得经济报酬，著作权人获取

作品利益的方式是控制作品复制和传播，并从作品的每一次复制和传播中收取相应许可费用[14]。但正如

前文所述，因为数据训练阶段的内在性和隐含性并不会导致作品的复制件在市场上广泛地传播，所以作

者的财产权益并不会受到损害。并且只有在输出端才有可能出现相对于著作权人产生市场替代效果的内

容，才符合著作权原本的激励范围[15]，数据训练阶段不会与著作权人形成市场竞争关系。生成式人工智

能训练作品旨在对作品进行分析并学习，其最终生成的内容往往是经过算法和模型加工后的全新表达，

这种表达可能反而会激发人们的一些创新灵感，拓展新的创作思路。 
除以上分析的四点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对于推动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而立足国际视野，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席卷全球，欧盟、美国、日本等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设

置合理使用条款为人工智能数据训练提供制度保障，为其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法律环境，以提升自身的

国际竞争力。因此，数据训练的合理使用制度无疑为当下最为契合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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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训练合理使用规则的构建 

我国《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条款已规定了较为开放的兜底性条款，因此可以在现有的框架下，借

鉴国际经验，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新的合理使用规则。此外也应当认识到，合理使用条款固然能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解决数据训练中的版权问题，但是“宽泛的版权例外”会使权

利人陷入弱势地位，并不能获得“相应保护”。技术的发展不能竭泽而渔，因此仍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

值导向和利益平衡原则构建数据训练合理使用规则，以保障数据训练的顺利进行，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

切实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4.1. 数据训练主体和范围的规定 

如前文所述，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已将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纳入合理使用制度，但是不同国家

和地区对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合理使用的主体的规定并不相同。欧盟《单一数字版权法》第三条规定了科

研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数据挖掘行为的例外，但是并没有对其他主体进行排除。8英国则对受版权保护的

材料进行合法的数据挖掘限定于非商业用途和非商业机构，但英国知识产权局已对扩大数据挖掘版权例

外进行磋商，允许所有用途数据挖掘的许可或例外情形将适用于更多的人工智能程序的训练。9随着生成

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增加，数据训练的主体也在拓展。合理使用制度关注的重点在于权利人的利益与

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因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并不会影响作品使用、不会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应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需要，避免对数据训练的主

体过度限制。 
与数据训练主体宽松的规定规则不同，对于数据训练合理使用的范围需要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制。基

于前文的分析，数据训练合理使用规则的重要正当性基础之一是数据训练阶段并不会与公众接触，在对

范围进行限定时依旧需要贯彻这一基础。首先，合理使用规则仅适用于训练阶段，而不包括“数据采集”

和“内容生成”阶段，因为数据采集阶段并不是对数字化作品的直接利用，不符合作品合理使用的前提

条件。而在内容生成阶段，如果生成的内容与受保护的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同样不能利用合理使用制

度给予豁免。其次，数据训练的行为应当限定为复制、翻译等发生在人工智能内部神经网络供其“学习”

的行为，而一旦行为涉及将用于训练的作品向公众公开，则是对“不与公众接触”基础的打破，自然无

法适用合理使用规则。就使用目的而言，仅当使用作品直接服务于模型训练构建数据集时，方可纳入非

欣赏性使用范畴；而以对外的商业交易为目的制作、销售数据集的行为因涉及数据库作品著作权人的排

他性权利，应当被排除在该规则之外[16]。再次，对合理使用规则予以精细化设计，需区分商业性与非商

业性主体。但是在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迭代以商业主体为主的情况下，仍可依托非欣赏性使用的

判断依据，明确商业主体若未使用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或仅在特定情形下少量使用作品表达，可认定

为合理使用。最后，不宜为著作权人设置退出机制。若允许版权人声明权利保留，从而排除数据训练的

合理使用，该合理使用条款将形同虚设。综上所述，数据训练合理使用条款可以设置为“以数据训练为

目的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的，为合理使用。” 

4.2.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的义务 

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本旨在调和作品保护与公共利用的价值冲突，但该制度的适用若忽

视对创作者权益的审慎评估，易造成权利保护的失衡。因此，在照顾社会公众对作品传播、二次创新与

 
8曹建峰，史岱汶。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全文中文翻译[EB/OL]。腾讯研究院，2019-03-26 [2025-1-12]。  
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9879 
9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发明和版权的最新指南[EB/OL]。2022-07-08[2025-1-12]。  
https://ipr.mofcom.gov.cn/article/gjxw/gbhj/ozqt/yg/202207/1971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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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的需求的同时，也要保障创作者基于智力劳动享有的合法收益与权利边界，避免其创作积极性

因不合理使用受损。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利用过程中可能产生侵权行为，为更好地保护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的义务进行明确规定。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应尽到相应的版权过滤措施。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即

使是提供者也无法预测最终的输出结果，因此提供者应当做到在技术层面人为强化训练数据和生成内容

的差异[17]，以避免侵权结果的发生。但考虑到提供者无法对模型训练涉及的数据和文本进行细致的审核，

因此不宜过度加重提供者的义务，提供者以现有技术为标准采取相应的版权过滤措施即可认定为尽到了

必要的义务。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应在用户使用有关产品时提示尊重知识产权。相比较提供者，用户在

使用大模型时输入的指令对最终生成的结果有更强的干预效果，且生成结果往往是为满足用户个人的期

待和需要，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应提示用户尊重知识产权，并采取一定措施来减少诱导式提问可

能引发的侵权问题。 
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应当建立投诉举报渠道。在“全球 AIGC 平台侵权第一案：奥特曼案”

中，法院就认定被告未建立相关投诉举报机制，使得权利人难以通过投诉举报机制来保护其著作权，并

据此认定被告作为服务提供者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10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提供者应当建立起有效

的投诉举报渠道，并在接到相关投诉后及时采取技术手段制止侵权，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此外，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还应在合理期限内对导致侵权发生的算法进行纠正，以避免针对同一受保护作品

的侵权行为再次发生。 

4.3. 配套制度的设计——数据训练版权信息披露 

如果想要对数据训练过程进行监管，则必须对数据训练的透明度提出要求。欧盟最近通过的《人工

智能法案》专门规定了人工智能提供者的透明度义务——公开提供受版权法保护的训练数据或其他材料

使用情况的详细记录[18]。 
一方面通过信息披露能够实现人工智能法律问责，另一方面借由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改

良。具体而言，相比于通过对输出的内容进行分析进而反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在数据训练阶段具体

使用了哪些作品，信息披露能够提供作品使用的直接证据。一旦输出内容被认定构成侵权，著作权人可

以通过侵权方所披露的信息直接证明其作品被用于数据训练，从而减轻著作权人的举证责任，有利于案

件事实的调查和纠纷的解决。而通过信息披露，能够帮助识别出虚假、劣质、偏见信息，及时将该部分

信息剔除有利于提高数据资源的质量，进一步提升输出内容的质量。此外，根据版权法“接触+实质性相

似”的传统侵权判断标准，版权人应当具有提供被告构成“接触”的举证可能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因

此，无论是从版权人知情权的角度出发，抑或是从版权人举证的客观可能性出发，均应当对人工智能开

发者提出合理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要求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在合理限度内公开技术原理，而合理限度可

进一步界定为使版权人具备知晓其作品存在侵权风险的可能性[19]。 
信息披露是对作者精神权利的认可和尊重。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本就明确了“指

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的义务，11鉴于数据训练合理使用规则下作者的奉献与牺牲，此种义务

在人工智能场景下更应得到贯彻。而尊重并认可署名等精神权利是对作者心情的体察，是对作者感情的

关怀，事关作者尊严的承认，具有更为根本性的内涵，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版权治理应对此给予充分重

视。 
 

10同上注 3。 
11同上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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